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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45次會議 

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3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一、 主席致詞 

二、 報告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討論案件： 

第一案：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公墓用地）

（配合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範圍調整）案  

決 議：本案除依下列意見修正外，其餘准照提會內容及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通過： 

一、 請配合修正「實施進度及經費表」等計畫書相關內容，

預定完成年度請依實際執行情形調整。 

二、 「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人 10 陳情建議事項欄

位，請補充為台安段 106-1地號土地。 

執行情形：業依會議決議修正完成，並於 113年 5月 6日報請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第二案：「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

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決 議：本案除依下列意見修正外，其餘准照提會內容及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修正後通過（修正後計畫內容及變更計畫示意圖

詳表 5及圖 4~圖 10）： 

一、 變 12案（再 2案），考量道路縮減影響交通，為維護

社區居民之安全，維持再公展內容，新增備註事項：

「需取得變更範圍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文件後，始

得發布實施。」。 

二、 變 32案（再 3案），考量現有巷道（住 2、商 1）變更

為道路用地截角影響相關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維持

再公展內容，並俟陳情人取得變更範圍全部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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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同意文件後，始得發布實施。 

三、 變 27案（再 6、再 9案），配合主要計畫廣 21用地整

體留設作為廣場用地，形塑柳川藍綠帶空間系統，細

6M-138道路併同變更為廣場用地（細廣 28）。 

四、 變 38案 

（一） 依據「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

原則」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出具經建築主管機

關審查屬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之合法房屋認定

文件，該合法房屋坐落之土地，市都委會得審

酌免回饋，爰增列「土地所有權人出具經建築

主管機關審查屬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之合法房

屋認定文件，該合法房屋坐落之土地得免予回

饋。」。 

（二） 另為加速計畫實施，限期完成協議書簽訂作

業，調整附帶條件為「變更範圍內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應於本案經市都委會審議通過之日起 1

年內與市政府簽訂協議書，並納入計畫書規

定，本案始得發布實施，逾期未完成協議書簽

訂作業，維持原計畫。」。 

五、 變 31案（再 8、再 11、再 12、再 13案），因地方針

對廢除該計畫道路尚有疑慮，且未取得地方共識，陳

情人於市都委會審議後 6個月內如提出具體協調結果

(含同意文件)及方案後，再提會討論，否則仍維持原

計畫。 

六、 因本計畫部分變更案件涉及附帶條件之執行事宜，為

避免影響地方發展，本計畫經市都委會審議通過後，

市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要，分階段依法公告發布實

施。 

執行情形：業依會議決議修正完成，並於 113年 6月 5日公告發布

實施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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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變更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不包括高速鐵

路台中車站地區）（高鐵產業創意園區部分）案」暨「擬定

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不包括高速鐵路台

中車站地區）（高鐵產業創意園區部分）細部計畫案」再提

會討論案 

決 議：請依下列各點補充相關說明資料，交由本會專案小組聽取

簡報並獲致具體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一、本案變更範圍屬本市少數區塊完整之農業區，請再確

認本案變更農業區為產業園區對未來之地方聚落及生

態環境影響衝擊應有妥善規劃及配套措施。 

二、 本案開發產業園區屬高強度使用，未來將衍生大量車

流造成該地區交通衝擊，請再確認區內道路系統及聯

外道路之規劃合理性。 

三、 本案係採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進行開發，惟計畫範圍東

側之「河川區」及「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非屬重劃

共同負擔用地，請再確認將其納入本案變更範圍並以

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之必要性。 

四、 依「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第 39點規定

(略)：「…建築基地之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平

均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二百。…」，請依規檢討修正

本案使用分區之建蔽率及容積率。 

五、 為促進整體開發避免建築基地過於細分，應訂定產業

專用區三之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模不得小於 1,000平

方公尺，產業專用區四之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模不得

小於 500平方公尺。 

六、 本計畫區內建築基地應依計畫書都市設計管制事項提

送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七、 經教育部出席代表表示，本案範圍內涉該部經管 16筆

國有學產土地，因尚未經該部學產基金管理委員會同

意，爰請申請人依該部學產基金管理委員會相關會議

決議事項辦理，及取得教育部明確同意文件並納入計

畫書附件。 

執行情形：立欣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提案單位）刻依前次會議紀錄

修正計畫書圖，俟補正完成後，提請本會專案小組聽取

簡報並獲致具體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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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第 144次都委會討論提案之執行情形，提請委員會確認。 

三、討論（審議）提案：詳如后附提案單 

討論案件： 

第一案：「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原台灣報業公司乙種工

業區為住宅區及道路用地)」暨「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

(原台灣報業公司)細部計畫」案 

第二案：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藍線建設計畫 

2-1、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藍

線建設計畫) 

2-2、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

系統藍線建設計畫) 

 


